
关于2015年财政决算和2016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6年 8月15日在茂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茂县财政局局长 郭汶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向本次会议作2015年财政决算和201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15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2015年预算情况 

茂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预算，全县财政总收入57860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预算安排15000万元，返还性收入104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1411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400万元。2015年全县公共财政总支出57860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57400万元，上解支出6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400万元。
茂县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预算调整为15400万元。
（二）2015年收入决算情况

2015年全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实现15415万元，比预算调整数增长0.1%，同比增加1899万元，增长14.1%。从收入结构分析：税收收入完成9651万元，同比增加598万元，增长6.6％；非税收入完成5764万元，同比增加1301万元，增长29.2%，主要是地方教育费附加、残疾人保障金等十项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入专项收入。

2015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479万元，同比减少754万元，下降61.2%，主要是地方教育费附加、残疾人保障金等十项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入专项收入。

（三）2015年支出决算情况
2015年，全县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完成138544万元，同比增加28038万元，增长25.4%，主要原因一是2015基本工资调整增大支出；二是定向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增加增大支出。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1182万元，同比减少3438万元，下降74.4%。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教育费附加、残疾人保障金等十项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入专项收入。二是基金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减少，从而支出减少。
（四）2015年收支平衡情况
我县2015年公共财政总收入完成149409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5415万元，返还性收入112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62712万元,专项补助61277万元,债券转贷收入3700万元，调入资金64万元，上年结余5120万元；地方公共财政支出138544万元，上解支出204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3750万元，增设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9万元，收支品迭后，年终结余4995万元，结转下年支出4995万元，当年实现收支平衡。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1510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479万元，政府性基金专项补助873万元，上年结转158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182万元，调出资金64万元，年终结余264万元。
（五）重点支出安排及资金到位情况。一是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增加。兑现惠农补贴25754万元。二是积极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全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14561万元。三是落实经费保障，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安排各项教育支出25324万元。四是推进医药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安排医疗卫生支出8503万元。五是继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度，安排科学技术支出655万元。六是支持文体事业发展，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弘扬羌民族文化，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发展建设资金6437万元。七是保障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安排公共安全支出8565万元。八是积极争取企业补助资金953万元用于鑫新能源、岷江电化、羌寨绣庄等一批优势企业的技改和扩大再生产，使之做大做强，形成新的财源增长点。同时通过争取各项金融奖补资金共计477万元，促进金融更好地支持中小微企业产业化发展。九是安排市政基础设备设施维护、城乡环境卫生整治资金894万元；易地扶贫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农村危旧房改造资金1610万元；无电村通电工程资金5419万元；落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项目资金2831万元。十是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资金3700万元，其中：置换债券资金1500万元，全部用于置换以前年度在金融部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新增债券资金2200万元，用于城北安置房1200万元，青坡门旧城改造1000万元。十一是安排村（社区）办公经费、基层组织活动和公共服务运行补助经费1672万元。十二是清理整合财政存量资金17924万元用于高半山产业基础设施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支出。
（六）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1.2015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完成15415万元,预算收入调整15400万元,超收收入15万元,根据《预算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015年上级补助收入125110万元，年初预算调整数47945万元，增加收入77165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增加72万元，用于保障税务部门工资和公用经费支出；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24179万元 ，用于基本工资调整、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民生支出、专项上解等；专项补助收入增加52914万元，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全部用于专项资金的指定用途。

（七）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根据新《预算法》，建立编制科学、执行严格、监督有力、绩效考评、各环节有机衔接的预算管理机制，制定部门预算编制方案，预算项目的变更、取消、追加和调整按程序办理；加强预算执行力度，狠抓增收节支，加强预算执行分析，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提高预算执行率。年度部门预算按照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复，予以执行。
二、201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6年1-6月完成地方公共财政收入8285万元，为年初预算数的51.8%。同比增加528万元，增长6.8%。
从收入结构上看1-6月，税收收入完成6407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2.6%,同比增加1642万元，增长34.5%；非税收入完成187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32.6%，同比减少1114万元，下降37.2%。
2016年1至6月，地方公共财政支出47750万元，同比增加4325万元，增长10%。
（二）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1.财政收入实现增长。今年以来，受宏观经济下行及“营改增”全面试点的影响，全县财政收入形势极为困难，但是通过努力，仍实现了财政收入增长及年中“双过半”的目标。
2.发挥财政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16年，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坚定不移抓发展，千方百计惠民生，强基固本促和谐”原则，加大民生投入，完善社会保障。
加大三农支持力度。1-6月安排财政支农资金14207万元。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确保完成2016年脱贫工作任务。其中：安排贫困户住房建设贷款分险基金865万元，主要用于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住房建设贷款，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住房重建；安排贫困地区返乡创业贷款分险基金200万元，用于对金融机构向贫困县返乡创业群体发放创业贷款的风险分担补偿；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181万元，主要用于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帮助提高收入水平，促进消除农村贫困现象的专项资金；安排扶贫周转金960万元，主要用于向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旅结合等产业业态提供启动、周转用无息借款；安排其他支农资金11001万元，主要用于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森林植被恢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幸福美丽家园建设、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新农村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藏区新居、地灾避险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等。

增强社会保障能力。1-6月安排社会保障资金9985万元。主要用于城乡低保补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城乡医疗救助、城乡养老保险补助、优抚对象补助、五保户补助、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

加快发展教育事业。1-6月安排教育支出22137万元。主要用于全县教职工工资，落实《阿坝州十五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意见（试行）》相关政策，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两免一补、学前教育“一减一补”、高中教育“两减一助”，以及中小学校园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有力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结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1-6月安排医疗卫生支出5481万元。主要用于全县卫生系统职工工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资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计划生育特别扶助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系，1-6月安排科学技术支出464万元。主要用于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和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县校合作经费、科普活动等方面。
助推文化旅游事业，弘扬羌民族文化。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投入文化体育及旅游发展建设资金3851万元，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送文化下乡，农村公益性电影放映，体育馆、文化馆、图书馆免费开放，职工蓝球赛，乐游天下及争奇斗艳-冠军故乡行等群众文化活动顺利开展；为了更好的传承羌文化，加大旅游宣传营销力度，安排成都地铁电视1+2号线广告投放宣传费、古羌城新春灯会宣传费、成都重庆春季旅游宣传推介等经费。另外，为支持地方旅游事业发展，设立了旅游发展基金500万元。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6月安排公共安全支出6948万元。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装备购置、两房建设、两院办案、禁毒专项、天网运行维护、消防、武警补助、民兵训练等方面。有力支持了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项目资金管理。落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项目资金2218万元，其中：用于2016年水质自动监测站项目350万元、污水处理服务项目200万元、低效防护林改造项目500万元、高半山植被恢复项目1168万元。加强对以前年度实施项目资金的清理和管理。

科学整合统筹，集中财力办大事。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70号）、《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预〔2015〕21号）等文件精神，再次清理出存量资金6901万元，由政府统筹安排用于全县保运转、专项扶贫、民生支出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3.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管理

按照科学化、精细化、制度化管理要求，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财政监管。

履行财政评审管理职能。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按照《茂县财政投资建设项目评审管理办法》之规定进行评审。1-6月完成评审项目26个，送审金额2245万元，审定金额2095万元，审减额150万元，审减率6.7%。
严格政府采购监管程序。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府采购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办事，认真履职，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工作程序的通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采购监管；截止6月底，共批复采购项目42单，预算总金额2687万元，实际中标资金852万元，节约资金125万元，资金节约率为12.7%。
深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支付流程设置，将所有资金和账户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真正做到“单位、账户、资金、流程、区域、业务”的 六个完整。进一步深化公务卡改革，提高公务卡使用率，抓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工作。建立规范的AB角替岗制度，对具体岗位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要求再次重新进行设置和调整。建立健全动态监控运行机制，完善动态监控分析报告制度和财政国库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财政专户管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财政专户管理。
全面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全面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根据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时在“中国.茂县”网站公开财政预算报告、一般公共预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科目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表、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表、三公经费预算总额及各项涉及民生的专项资金。99个县级预算单位公示了部门预算情况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拟发《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茂县清产核资工作方案的通知》（茂府办发〔2016〕3号）和《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知》（茂府办发〔2016〕4号）文件，全面开展资产清查核实工作，完善国有资产基础数据库，进一步摸清“家底”，实行“申购、采购、支付、报废”四个结合方式以规范和加强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促进资产合理配置，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全面推进综合绩效评价工作。2016年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范围，实施县级评价项目15个，涉及资金2325万元；全面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并选取7个预算单位抽查复评。首次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县级4个项目、1个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整体提升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加强资金安全监管。进一步贯彻落实《会计法》和《预算法》，牢固树立依法理财、依法行政的理念，强化财政各项管理和监督。不断完善财政资金管理体制，努力构建科学决策、规范运行、严格监管、公开透明、绩效评价、责任追究的财政资金监管机制。今年积极开展严肃财经纪律、私设“小金库”专项检查，配合省财监处对我县2015年下达的扶贫资金进行检查，注重把监督管理贯穿于财政运行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了事前预警、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相协调的监督机制，不断提高财政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能力。
4. 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自觉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今年共收到关于财政方面的人大代表建议1件，已办理完毕,并在规定时限内答复代表，答复率为100%。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县委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监督指导、政协支持关心的结果，是全县人民辛勤劳动、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和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是收入压力大。县人代会批复我县地方公共财政收入16000万元，州下达目标任务16550万元，由于我县税源结构单一，今年又无新的税源增长点，而且国家出台了结构性减税政策，收入压力大。二是支出压力大。兑现两年乡镇工作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调标、村干部工资调标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刚性支出增大；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安排各种专项资金如“百村千池万窖”项目、凤仪镇水西村急难险重项目、教育系统项目、城市公交政策性运营亏损补贴等增大支出；偿还陆续到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支出压力大。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虚心听取各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下半年工作重点
2016年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之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化财政改革的重要一年，下半年进一步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将“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学习成果结合到财政中心工作中，提高财政的聚财能力、理财能力、保障能力，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 
（一）全力做好财政增收工作。一是继续全力支持成兰铁路茂县段建设等项目，加强监管，增加税收收入；及时掌握水电行业和工业园区重点税源企业生产经营变化情况、资金变化情况，查找征管漏洞，加大管理力度。二是加大重大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继续扎实开展辖区内企业的涉税专项检查工作。全面走访小型微利企业，对其已享受的小型微利优惠政策，进行全面清理。三是强化非税收入与基金收入征管，加大土地出让金等政府性基金征收力度，确保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预算，提高政府综合财力水平。

（二）全力做好厉行节约工作
紧密围绕严格支出管理，勤俭办好一切事业，努力建设“廉价政府”。一是保障工资和基本运转，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二是倾斜民生投入，保障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及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三是科学筹集资金，集中财力保重点、办大事，落实重点工作资金，保障重点领域投入。切实加快支出进度，加强支出监管，将财力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民生保障事业，促进社会事业健康发展，确保全年支出目标实现。

（三）全力做好管理提升水平
一是深化财政改革。完善部门预算改革，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面推进非税收入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政府采购工作。二是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扩大绩效管理范围，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确保“花钱问效”落到实处。三是强化财政监督。建立健全覆盖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机制，促进监管融合，保障资金安全高效。四是认真贯彻执行厉行节约和公务用车清理整顿的有关规定，确保一般性支出实现零增长。五是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督检查，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效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16年我县财政工作仍然面临巨大的增收节支压力，要实现全年财政收支预算目标非常困难，但我们坚信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下，在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我县财政工作将圆满完成年初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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